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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推动全省已供未建房地产项目建设，明确已供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项目处置措施，制定本行动指南。
一、全力推进已供未开工项目开工建设
未开工建设项目区分为未到约定开工期限的及已到约定开工期限而未开工的两种情形分别推进。
（一）各地要严格落实净地出让，保障未到开工期的项目按期开工。签订出让合同时，除需保留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人文遗产、景观等资源外，场地应拆除平整，确保具备开工条件。
（二）因原土地使用权人无力开发导致已到约定开工期限未开工的，支持通过二级市场主体置换开发模式实现开工。
（三）因政府原因导致地块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地方政府要及时协调解决。开发障碍消除后，重新约定开竣工时间，开发障碍消除前的期间，不计算开竣工违约期，不收取违约金。
（四）超期一年以内的未开发土地，可通过减免违约金方式促开工。企业承诺在项目合理开发周期内动工的，可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开竣工日期和违约金缴纳条款。企业按新约定的时限开竣工的，原合同约定的未按期开竣工产生的违约金不再收取。
二、多措并举推进已开工未竣工项目持续开发
（五）已部分完工的，允许根据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证。对于部分建筑已完工且相应建筑面积比例的土地出让价款已缴清的，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根据建筑面积占比对相应的土地办理不动产登记等手续，促进企业资金快速回笼，回笼资金优先缴纳剩余土地价款;用于抵押融资的，筹集的建设资金，用于未竣工部分项目建设。
（六）未完工部分不再开发的，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先分割后，通过二级市场转让。
（七）未完工部分，因规划用途不符合市场需求的，可先分割后，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调整剩余地块的规划用途、商住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
（八）原土地使用权人无法继续开发的，可引入第三方合作继续开发，项目按新合同约定如期竣工的，不再收取原合同约定的未按期开发违约金。企业以存量土地出资（入股）,或引入投资方共同成立新公司的，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与原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新成立的公司依法签订协议，重新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限，以新公司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办理开发建设手续。
本指南有效期至 2027年12月31日。

